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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9B_BD_E5_BE_8B_E5_c122_479710.htm 中国的律师业经过十

多年的快速发展，一批批的律师成长起来，随着律师执业时

间和经验的积累，随着大量新的律师从业人员的进入，随着

律师行业准入的各项政策的不断变化与完善，和世界上许多

国家的律师一样，中国的律师们也已经呈现出不同的类型与

生存状态。综合分析我国现有律师的执业状况，笔者认为，

我国律师可以分为：造雨型律师、工蜂型律师、经营型律师

和自足型律师四类。本文将对该四种律师的特点和生存状态

进行探讨。 造雨型律师造雨型律师是指那些因自己的资历、

能力等因素，使其获得的业务的数量已经超出其本人能够亲

自承办的业务量，因此，不得不将其接收的部分业务转给其

他律师具体操作。这样的律师就象是造雨者，可以将雨水不

断地洒在他人的身上，给他们以生机和活力。 造雨型律师的

出现首先是因为其自身能力上存在着相当的竞争力。这种能

力可能表现在业务能力上，因为一个业务能力强的律师一定

是深受客户信赖和欢迎的律师，而客户的认可具有可传播性

和感染性，律师在圆满地完成一个一个案子的同时，也对自

己的职业声誉进行着投资，而这种投资的回报就是律师能够

获得的更多新的业务。这种能力还可能表现在与人打交道的

能力上。具有很强的与人交往能力的律师能够建立起广泛的

人脉网络，而我国社会对法律服务的需求的大量与多样决定

了法律服务市场中成交的机缘性很大，而真正的筛选，如招

标，还只局限在特定领域的比较大的业务。这样，广泛的人



脉资源就成为业务的来源。这种能力更多地还可能表现在较

强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上，因为单独的业务能力和交往能力都

无法保证业务来源的持续性和业务数量上的不断增加，因此

，律师在社会上的全方位的呈现决定着造雨型律师的出现。

造雨型律师的出现还因为，律师个人的执业时间、执业经验

、社会阅历、忠诚客户的长期积累。刚刚跨进律师楼的大学

毕业生无论如何不可能成为造雨型律师，因为时间的积累是

每个律师都不可逾越的鸿沟，不同之处只是在于积累需要的

时间长短而已。 在我国,造雨型律师基本上都是各个事务所的

合伙人,这部分律师尽管造雨的大小不同，但都是造雨者，其

生存的模式除了自己从事业务带来的效益，还包括其分派业

务所得到的部分利润。这部分利润是业务本身利润减去具体

操作人员的人力成本，再减去管理成本的部分。由于律师的

工作归根到底是由时间决定的，尽管在我国国内律师业务还

没有完全做到按照时间收费，由于律师所从事业务类型的不

同，相同时间内收入的多少会有很大的不同，但是，这种差

别不是无限的。造雨型律师的收益差别主要表现在他能带多

少律师，而不在于他自己能亲自完成多少业务。通常情况下

，一个造雨型律师所带领工作的团队的律师越多，或者说一

个律师能够分派出去的业务越多，他的收益就越大。但由于

在律师的组织管理、工作分配、指导培训等方面的不同，即

便是同样多的律师，创造的效益也可能有很大区别。造雨型

律师如果不肯在管理上投入，就很难产生好的效益。造雨型

律师能够雇用律师的多少，一是取决于该律师能够得到的业

务有多少，二是取决于该律师对风险控制的能力。一般来讲

，使用进行具体工作的律师越多，业务的风险也越大。这里



所说的业务的风险包括业务完成不够圆满，失去客户的风险

，以及律师将客户和业务带走的风险。律师工作的特殊性决

定了在很多情况下，律师是单独面对客户的，一个律师的行

为可能直接影响整个业务目标的实现，而律师行为本身对造

雨律师，或事务所又有着直接的约束力，由于律师的能力或

者工作的责任心等问题，可能直接造成造雨律师失去该客户

甚至要赔偿相应的经济损失。相反，如果具体工作的律师工

作的非常优秀，就很容易得到客户的信赖，客户对工作律师

个人的信赖有时甚至超过对造雨者甚至律师事务所的信赖，

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客户的工作是有连续性的，一旦工作律

师离开原律师事务所就可能带走客户和相关业务。综上所述

，造雨型律师对其工作律师的选择、培训、风险控制等方面

的管理将直接影响其生存状态。 工蜂型律师工蜂型律师是指

那些埋头工作，默默无闻，负责处理律师事务所的具体案件

和业务的律师。通常情况下，他们是在完成造雨型律师交办

的工作。 工蜂型律师是律师事务所的最主力的工作人员，特

别是在大型律师事务所中，这部分律师所占的比例很高。工

蜂型律师主要依靠薪酬生存。由于各个律师事务所对这部分

律师管理的方式不同，他们取得薪酬的方式也有所不同，有

的工蜂型律师拿的是固定的年薪，有的工蜂型律师拿的是基

本工资加业务提成，有的工蜂型律师只拿一个基本工资。一

般情况下，这部分律师，随着工作时间的增加，工作经验的

积累，工作能力的提高，薪水是在逐渐提高的。有些工蜂型

律师随着工作能力的提高，已经成为合伙人特别依赖的左膀

右臂，已经和合伙人形成一种互相依存的关系，很难说谁更

强势了。工蜂型律师改善和提高自身的生存条件的最聪明的



办法就是不断的学习，不断的积累经验，尽快地能为一个领

域的专业人才。越来越多的律师事务所开始意识到这部分律

师对事务所业务发展的重要性，于是，他们为工蜂型律师开

辟了一条内部晋升之路，优秀的工蜂型律师有机会成为薪酬

合伙人，进而成为合伙人。因此，目前在中国，工蜂型律师

已经不只表现为律师事务所的雇员，有的已经成为了合伙人

。由于大部分工蜂型律师只是事务所的雇员，因此对事务所

的心理认同与依赖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薪水的诱惑常常使这

律师跳槽。事实上，工蜂型律师到合伙人之路，必不可少地

需要时间的积累，一是个人执业的时间，一是在一个事务所

里工作的时间，因此，作为工蜂型律师，不断的跳槽可能在

短时间内能够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但从长远来看，不一定

是改善自身生存状态的上策。每一个工蜂型律师应当根据自

己的实际情况和所在律师事务所的管理模式状况选择最适合

自己发展的道路。 经营型律师经营型律师是指那些不是以律

师业务，而是以事务所的规模化或是事务所的管理成为其主

要收入来源的合伙人律师。这部分律师通常作为创始人成立

一个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然后，通过发展有限合伙人的方式

来经营律师事务所。这里所说的有限合伙人是指那些被律师

事务所认可，对外可以以合伙人的身份从事律师业务，但对

内没有管理上的权利，也不参与事务所的利润分配的律师。

这部分合伙人不在司法管理部门注册，因此不是法律意义上

真正的合伙人，对事务所的债权债务也不必像无限合伙人那

样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经营型律师给了这些有限合伙人一个

平台，使得他们可以以合伙人的身份对外从事律师业务。在

从事业务的过程中，所有的业务成本由这些新合伙人自己承



担，所挣的钱也归你个人。事务所可以为你提供办公的条件

和秘书，但费用却由你自己来承担。另外，每年需要上缴事

务所一定的创收。经营型律师的生存状态会随着事务所规模

的扩大而不断的改善。我们可以试算一下，如果一个事务所

有20个有限合伙人，一个有限合伙人除应摊成本外一年交5万

元给律师事务所，无限合伙人一年不用做任何业务，就可以

得到100万的纯收入。而这类律师事务所因为实质上就是一个

个人独立执业的联合体，合伙人之间，很少业务上的关系，

每个人都在单打独斗，内部关系变得异常的简单，发展起来

也就可以特别的迅速。 经营型律师的出现于我国现行的律师

政策不无关系。根据我国先行法律、法规的规定，律师是不

可以个人执业的，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想从事律师业务，

除了拥有律师资格外，还必须依附于一家律师事务所。而成

立合伙制律师事务所是有条件要求的。根据我国《合伙律师

事务所管理办法》，设立合伙律师事务所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 （一）有自己的名称、住所和章程； （二）有书面合伙协

议； （三）有3名以上合伙人； （四）有10万元人民币以上

资产。 而且， 合伙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依法取得专

职律师执业证书； （二）具有五年以上执业经历； （三）担

任合伙人之前三年内未受过停止执业以上的行政处罚。根据

上述条件，要想有一家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并非易事，在这样

的情况下，要想成为一名律师，从事律师业务，必须成为加

入一家律师事务所，成为其律师或合伙人。对于那些自己能

够得到一定的案源，又不愿意跟别人合作，共担风险的人来

说，有经营型律师存在的律师事务所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无奈

状态下的唯一选择。尽管他们必须每年将一部分创收交给律



师事务所，但毕竟这比费用实际上帮他们买到了一个牌照。 

经营型律师在经营律师事务所的过程中尽管可以利用自己手

中的律师事务所很轻松的获得利润，而且这种利润可以随着

事务所人数的增加迅速扩大，但同时，他们也承担着巨大的

风险。作为事务所的合伙人，他们对外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其事务所的任何一个有限合伙人和律师在执业过程中出现的

法律风险都要由他们来承担。（当然他们可以通过协议的方

式将风险分散，比如，规定谁出现的问题由谁承担，但对外

来说，这种协议没有任何法律意义）由于这样的律师事务所

对律师缺乏实质上的管理，对律师的业务活动缺乏了解和掌

控，对未来的风险实行的实际上是一种听天由命的放任态度

。实质上，他们身上就像绑着一颗炸弹，说不上什么时候爆

发。既然经营型律师在经营事务所的过程中有如此大的风险

，为什么这样的律师事务所还会生存呢？其原因在于，一，

整个律师队伍的素质还是比较高的，一般的律师不会滥用自

己的职业进行违法的活动，而且大多数律师的责任感和法律

意识都比较强，自律性较好，出现问题的情况相对比较少；

二，律师的利益和事务所的利益通常是不谋而和的，律师希

望通过自己的劳动得到利益，不希望出现不必要的麻烦，这

在客观上帮助了律师事务所的经营型律师，使他们可以平稳

地赚钱。因此，大家可以相安无事地各自运作同时又共同运

作着一家家律师事务所。但是，因为这样的事务所实际上是

“个体户”的集合，客户都是属于合伙人个人的，每一个合

伙人都是各自为战，同所之间律师间的内部业务竞争不可避

免。在这样的事务所中，每个人注重的都是短期的经济效益

，事务所的管理必定薄弱或根本没有管理。对律师的业务持



放任的态度，很难保证律师工作水准，因此，这样的律师事

务所很难得长期得到很好的声誉。也就是说，经营型律师在

谋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必须放弃事务所在社会上的影响等声誉

上的追求。 经营型律师的存在对于整个律师业的发展来说是

弊大于利的。首先，它使得一部分律师的劳动无偿地被另一

部分律师所占有，破坏了社会的公平，同时，让国家可以通

过一定方式得到管理费用落到了私人的手上。其次，在经营

型律师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工作的律师得不到业务上的培训与

专业化的发展，对整个律师队伍的提高没有益处。另外，由

于缺乏风险控制，律师事务所的所有者和从业者完全分开，

经营型律师很容易处在大的风险之中，随着事务所的不断扩

大，人数的不断增加，一旦出现大的问题，或大量的出现问

题，都会导致资不抵债，给客户或社会上的其他人造成损害

。要解决这一问题，允许个人开业，把暗箱操作公开化，把

个人从业人员的管理纳入到司法管理机关的整个工作系统中

来，无疑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自足型律师自足型律师，是指

那些自己有一定的业务来源，可以自己依靠自己的客户进行

业务的律师。这部分律师有的是小规模的律师事务所的合伙

人，有的是大的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这部分律师是我国现有

律师队伍的主体。是律师队伍稳定的关键。因为他们的业务

量只够维持自己的业务开展，因此不论在哪里工作，压低成

本都是关键之一。在规模比较大的律师事务所中，更多看到

的是造雨型律师和工蜂型律师，自足型律师相对较少。在规

模比较小的事务所里，管理成本相对较低，律师个人的收益

可能得到最大话，因此小规模律师事务所常常成为他们的首

选。 自足型律师的生存状态主要取决于自己的努力，努力得



多一些，收益就会好一些，努力的少一点，收益就差一点。

对于那些不喜欢将自己的工作安排得过满，喜欢有更多的个

人空间，而不是让客户把时间控制，喜欢独立、自由、洒脱

的律师来说，保持自足型律师的状态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

自足型律师的业务因为完全由自己操刀，因此，工作标准能

够得到有效控制，从业风险应当是最小的。但因为自足型律

师没有一个团队的配合，一般很难拿到大的业务或比较复杂

的业务，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生存状态的快速提高。在

经过一段时间或相当一段时间的积累后，有的自足型律师可

能会成为造雨型律师，他们可能加入了一个大的律师事务所

，也可能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发展成了比较大的律师事务所

。有的自足型律师则永远保持这这样的状态。自足型律师是

一个单独的律师类型，同时它也是很多律师成长的一个必经

阶段。很多律师从工蜂型律师到自足型律师再到造雨型律师

。 综上所述，在我国，除了经营型律师，律师存在的其他三

种类型都是符合律师业务发展的特点和律师工作性质的。无

论是哪一种类型的律师，只要很好把握这一类型律师可能面

对的问题，和自己的优势，并在实践中不断的解决问题，发

挥优势，就可以使自己的生存状态得到改善。平和的做自己

该做的事，了解自己，发展自己，是每一个律师都要面对的

问题，解决好这一问题，无论对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对于律

师工作的质量控制，对于律师个人的事业发展都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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